


五五五五、 、 、 、 董事長之績效衡量標準係以營運董事長之績效衡量標準係以營運董事長之績效衡量標準係以營運董事長之績效衡量標準係以營運、、、、公司治理及財務結果相關之公司年度經營公司治理及財務結果相關之公司年度經營公司治理及財務結果相關之公司年度經營公司治理及財務結果相關之公司年度經營

指標結果為衡量基礎指標結果為衡量基礎指標結果為衡量基礎指標結果為衡量基礎；；；；總經理之績效衡量評核範圍則包含總經理之績效衡量評核範圍則包含總經理之績效衡量評核範圍則包含總經理之績效衡量評核範圍則包含：：：：營運安全管理營運安全管理營運安全管理營運安全管理、、、、

督導財務計畫之執行督導財務計畫之執行督導財務計畫之執行督導財務計畫之執行、、、、營收管理營收管理營收管理營收管理、、、、加強內部控制加強內部控制加強內部控制加強內部控制、、、、落實品質保證與管理落實品質保證與管理落實品質保證與管理落實品質保證與管理、、、、對對對對

企業永續經營績效之貢獻等企業永續經營績效之貢獻等企業永續經營績效之貢獻等企業永續經營績效之貢獻等。 。 。 。 

六六六六、114、114、114、114年度董事酬金請參閱附件三年度董事酬金請參閱附件三年度董事酬金請參閱附件三年度董事酬金請參閱附件三。 。 。 。 

案五案五案五案五：114：114：114：114年度盈餘分派現金紅利情形報告年度盈餘分派現金紅利情形報告年度盈餘分派現金紅利情形報告年度盈餘分派現金紅利情形報告。 。 。 。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一一一一、、、、依公司章程第24條依公司章程第24條依公司章程第24條依公司章程第24條，，，，股東紅利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者股東紅利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者股東紅利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者股東紅利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者，，，，經董事會決議後經董事會決議後經董事會決議後經董事會決議後，，，，

報告股東會報告股東會報告股東會報告股東會。 。 。 。 

二二二二、 、 、 、 本公司業經115年2月26日董事會決議本公司業經115年2月26日董事會決議本公司業經115年2月26日董事會決議本公司業經115年2月26日董事會決議，，，，每股分派現金紅利新台幣$1元每股分派現金紅利新台幣$1元每股分派現金紅利新台幣$1元每股分派現金紅利新台幣$1元，，，，盈餘盈餘盈餘盈餘

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 。 。 

三三三三、、、、配息基準日配息基準日配息基準日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辦理其他相關事宜發放日及辦理其他相關事宜發放日及辦理其他相關事宜發放日及辦理其他相關事宜，，，，授權董事長訂定之授權董事長訂定之授權董事長訂定之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 。 。 

四四四四、、、、承認事項 承認事項 承認事項 承認事項 

案一案一案一案一： ： ： ： 承認114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承認114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承認114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承認114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 ： 本公司114年度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本公司114年度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本公司114年度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本公司114年度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及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併同營業報告書及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併同營業報告書及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併同營業報告書及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白淑蒨白淑蒨白淑蒨白淑蒨、、、、劉倩瑜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劉倩瑜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劉倩瑜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劉倩瑜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畢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畢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畢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畢，，，，

認為尚無不合認為尚無不合認為尚無不合認為尚無不合，，，，敬請 承認敬請 承認敬請 承認敬請 承認。 。 。 。 

1、1、1、1、營業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一) 

2、2、2、2、財務報表     (請參閱附件五) 財務報表     (請參閱附件五) 財務報表     (請參閱附件五) 財務報表     (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 ： ：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07,286,093：207,286,093：207,286,093：207,286,093權 權 權 權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 154,196,506權 贊成權數 154,196,506權 贊成權數 154,196,506權 贊成權數 154,196,506權 

(含電子投票46,029,713權) (含電子投票46,029,713權) (含電子投票46,029,713權) (含電子投票46,029,713權) 74.38 %74.38 %74.38 %74.38 %    

反對權數166,139權 反對權數166,139權 反對權數166,139權 反對權數166,139權 

(含電子投票166,139權) (含電子投票166,139權) (含電子投票166,139權) (含電子投票166,139權) 0.08%0.08%0.08%0.08%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0.00 % 0.00 % 0.00 % 0.00 %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2,923,448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2,923,448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2,923,448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2,923,448權 

(含電子投票52,743,448權) (含電子投票52,743,448權) (含電子投票52,743,448權) (含電子投票52,743,448權) 

    

 25.53% 25.53% 25.53% 25.5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 。 。 

    

案二案二案二案二：：：：承認114年度盈餘分派議案承認114年度盈餘分派議案承認114年度盈餘分派議案承認114年度盈餘分派議案。(。(。(。(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 ： 

一一一一、、、、本公司114年度盈餘分派案本公司114年度盈餘分派案本公司114年度盈餘分派案本公司114年度盈餘分派案，，，，擬每股分派現金紅利新台幣1元擬每股分派現金紅利新台幣1元擬每股分派現金紅利新台幣1元擬每股分派現金紅利新台幣1元。 。 。 。 

二二二二、、、、本次現金紅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本次現金紅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本次現金紅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本次現金紅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元以下捨去元以下捨去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

款合計數款合計數款合計數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 。 。 

三三三三、、、、本案通過後本案通過後本案通過後本案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 。 。 

四四四四、、、、本盈餘分配案在維持每股配息率新台幣1元不變下本盈餘分配案在維持每股配息率新台幣1元不變下本盈餘分配案在維持每股配息率新台幣1元不變下本盈餘分配案在維持每股配息率新台幣1元不變下，，，，若於除息基準日前若於除息基準日前若於除息基準日前若於除息基準日前，，，，如如如如

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本公司股本變動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本公司股本變動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本公司股本變動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如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等如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等如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等如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等



因素因素因素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本盈餘分配表發生異動者致本盈餘分配表發生異動者致本盈餘分配表發生異動者致本盈餘分配表發生異動者，，，，擬於股東會擬於股東會擬於股東會擬於股東會

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 。 。 

五五五五、114、114、114、114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敬請 承認敬請 承認敬請 承認敬請 承認。 。 。 。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 ： ：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07,286,093：207,286,093：207,286,093：207,286,093權 權 權 權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 154,557,539權 贊成權數 154,557,539權 贊成權數 154,557,539權 贊成權數 154,557,539權 

(含電子投票46,390,746權) (含電子投票46,390,746權) (含電子投票46,390,746權) (含電子投票46,390,746權) 74.56%74.56%74.56%74.56%    

反對權數170,756權 反對權數170,756權 反對權數170,756權 反對權數170,756權 

(含電子投票170,756權) (含電子投票170,756權) (含電子投票170,756權) (含電子投票170,756權) 0.08%0.08%0.08%0.08%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0.00% 0.00% 0.00%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2,557,798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2,557,798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2,557,798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2,557,798權 

(含電子投票52,377,798權) (含電子投票52,377,798權) (含電子投票52,377,798權) (含電子投票52,377,798權) 

    

 25.35% 25.35% 25.35% 25.3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 。 。 

五五五五、、、、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案一案一案一案一：：：：擬修正本公司擬修正本公司擬修正本公司擬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施行辦法背書保證施行辦法背書保證施行辦法背書保證施行辦法」」」」案案案案，，，，敬請  討論敬請  討論敬請  討論敬請  討論。(。(。(。(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一一一一、、、、為配合營運需要為配合營運需要為配合營運需要為配合營運需要，，，，擬依照擬依照擬依照擬依照「「「「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 」 」 

          修正背書保證施行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背書保證施行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背書保證施行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背書保證施行辦法部分條文。  。  。  。  

二二二二、 「、 「、 「、 「背書保證施行辦法背書保證施行辦法背書保證施行辦法背書保證施行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  。  。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 ： ：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07,286,093：207,286,093：207,286,093：207,286,093權 權 權 權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154,494,229權 贊成權數154,494,229權 贊成權數154,494,229權 贊成權數154,494,229權 

(含電子投票46,327,436權) (含電子投票46,327,436權) (含電子投票46,327,436權) (含電子投票46,327,436權) 74.53%74.53%74.53%74.53%    

反對權數170,085權 反對權數170,085權 反對權數170,085權 反對權數170,085權 

(含電子投票170,085權) (含電子投票170,085權) (含電子投票170,085權) (含電子投票170,085權) 0.08%0.08%0.08%0.08%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0.00% 0.00% 0.00%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2,621,779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2,621,779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2,621,779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2,621,779權 

(含電子投票52,441,779權) (含電子投票52,441,779權) (含電子投票52,441,779權) (含電子投票52,441,779權) 

    

 25.38% 25.38% 25.38% 25.3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 。 。 

    

案二案二案二案二：：：：擬修正本公司擬修正本公司擬修正本公司擬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案案案，，，，敬請  討論敬請  討論敬請  討論敬請  討論。(。(。(。(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一一一一、、、、為配合營運需要為配合營運需要為配合營運需要為配合營運需要，，，，擬依照擬依照擬依照擬依照「「「「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 」 」 

          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  。  。  

二二二二、 「、 「、 「、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  。  。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 ： ：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07,286,093：207,286,093：207,286,093：207,286,093權 權 權 權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 154,489,040權 贊成權數 154,489,040權 贊成權數 154,489,040權 贊成權數 154,489,040權 

(含電子投票46,322,247權) (含電子投票46,322,247權) (含電子投票46,322,247權) (含電子投票46,322,247權) 74.52%74.52%74.52%74.52%    

反對權數172,566權 反對權數172,566權 反對權數172,566權 反對權數172,566權 

(含電子投票172,566權) (含電子投票172,566權) (含電子投票172,566權) (含電子投票172,566權) 0.08%0.08%0.08%0.08%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含電子投票0權)  0.00% 0.00% 0.00%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2,624,487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2,624,487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2,624,487權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2,624,487權 

(含電子投票52,444,487權) (含電子投票52,444,487權) (含電子投票52,444,487權) (含電子投票52,444,487權) 

    

 25.38% 25.38% 25.38% 25.3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 。 。 

六六六六、、、、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 。 。 

七七七七、、、、散會 散會 散會 散會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 。 。 



 

附件一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114 年度營業計畫實施及獲利成果：  

114 年度(2025)的利基型記憶體產業歷經了一個驚濤駭浪的年度，上下半年呈現了

一個嚴寒到回春的明顯差異狀況。114 年(2025)初始，延續先前全球經濟消費疲軟、升

息壓力及地緣政治的影響，景氣持續低迷；加上美國對等關稅提出所造成的總體經濟不

確定性，以及台幣匯率的急升，使得利基型記憶體產業在上半年度營運環境極為嚴峻。

所幸，在 AI 應用的快速發展下，對於 HBM 記憶體的高速需求成長，快速佔據了全球絕

大部分產能的供給，間接的也造成了利基型記憶體產能的缺口；此情形在下半年發生

後，使得利基型 DRAM 產品的價格回升逐步由 DDR 蔓延至 DDR3/DDR2 等 DRAM 產品，並逐

漸擴及 NOR 和 NAND Flash Memory 等項目；於此同時，台幣匯率在下半年也回復到相對

穩健的水準，舒緩了公司在 2025 年的營運壓力。預期利基型記憶體市場的榮景，將可

以延續到 2026 年。 

本公司受惠於下半年價格短暫回升及成本控制得宜，114 年(2025)的營收達新台幣

145.75 億元較前一年度 134.85 億元成長 8.08%，毛利率為 17.05%，較前一年度 12.11%

有顯著的成長。稅後淨利 2.44 億元，113 年度淨利 5.05 億元，年度營運獲利因上半年

市況的低迷而較 113 年（2024）有所衰退，每股盈餘為 0.87 元。 

2023 年初 OpenAI 橫空出世驚艷全球，世界各地充滿對 AI 熱忱，紛紛投入大筆的

人力和物力開發 AI 相關產品及其應用，生成式 AI 及大語言模型(LLM)的研究開發，成

為近幾年間國際各大公司最重要的研究項目，包含 Microsoft、Google、Meta 及中國各

大電商/資訊集團，相繼推出提供給企業或消費應用的解決方案；各大語言模型的研究

發展一日千里，需要用極高的演算能力來搭配開發，除了主晶片需具有高速的運算能力

外，同時必須搭配高速和高容量的記憶體(HBM)才能有效運行，AI 主晶片搭配的 HBM 記

憶體容量以 64GB 起跳，最高者甚至超過 200GB；生成式 AI 的熱潮將推動未來幾年記憶

體需求的大幅成長。尤其在 2024 年底 DeepSeek 提出的開源系統，大大的改變 AI 的遊

戲規則，促使 AI 的發展進入百花齊放的時代。2026 年後，除了 LLM 的大語言訓練模型，

AI 的發展也將進入推理的層次，預期對記憶體需求的榮景將持續發展。 

為了實現環境永續，電動車將持續維持高成長，可以預期車用半導體的占比會愈來

愈高；本公司於已通過 ISO 26262 安全認證，並有數顆產品通過車廠認證，展現深耕汽

車電子的決心，未來幾年在車用半導體的營收可望逐年成長。 

在功率 IC 及類比 IC 產品線方面，經過多年來的努力及耕耘，產品線越趨於完整，

同時亦通過大客戶的驗證，尤其是 Audio Amplifier 在電視市場的市占比率節節升高；

2025 年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及消費疲軟的影響，需求放緩及價格滑落及匯率影響，導



 

致營收衰退 20.3%。展望 2026 年，音頻放大器在韓國電視市場將大放異彩，但中國大

陸的電視市場面臨國產替代的嚴酷挑戰，預估 2026 年的營運將是出貨量和營收些微成

長。 

展望未來，晶豪科技將持續秉持企業永續的經營理念，時時刻刻關注利害關係人之

相關權益與期待，重視環境、社會和治理各方面對公司營運的影響，關注國際局勢和氣

候變遷帶來的災害問題，持續關懷弱勢，追求共好的社會，配合主管機關揭示的永續發

展藍圖，落實永續承諾並實現企業的社會責任。基於公司的核心價值持續開發新技術和

開創新產品，期許本公司成為全球最佳供應商及合作夥伴，以達成企業永續和社會共好

的經營目標。  

 

二、115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1.經營方針 

(1)擴增研發團隊人員來厚植研發實力及增加研發設備支出，以提升研發效率。 

(2) 擴充 25nm/21nm 低密度利基型 DRAM 記憶體產品線，如：DDR4、LPDDR4、DDR3、

LP DDR3、DDR2、LP DDR2..等。 

(3)加速 19nm DRAM 產品研發，並導入量產。 

(4)完成 19nm/40nm NAND 產品量產導入。 

(5)加速擴充 MCP、eMCP and eMMC 產品線。 

(6) 推動 aiPIM 架構，提供為 Edge AI Computing 之解決方案。 

(7)全力擴充 50nm NOR Flash 產品線及業務擴展。 

(8)擴充車規應用之利基型記憶體產品線。 

(9)加速研發音頻放大器 IC 及功率 IC 之產品線。 

(10)擴充非記憶體產品線，如：IoT/AIoT Wireless IC/Solution, Motor Drive IC, 

Sensor IC (Temperature/Photo)..等。 

(11)維持穩健之財務結構。 

2.預計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全球半導體在 2026 年開局表現強勁，其中以記憶體晶片大廠領漲最為明顯。隨

著人工智慧 (AI) 相關需求持續推升，市場需求大於供給的現象逐漸放大，對記憶

體價格上漲的預期升溫。其中，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在 AI 資料中心的應用

需求特別強勁。市場研究機構指出，記憶體價格在 2025 年已出現明顯漲幅，並預

估價格將一路上漲至 2026 年第二季，累計漲幅可達 40%，近期半導體的漲勢，主

要來自記憶體市場，而非邏輯晶片。AI 工作負載需求強勁，加上供應相對受限，特

別是高頻寬記憶體(HBM)，使價格與市場情緒同步升溫。記憶體市場獲利展望升溫，

也進一步帶動半導體供應鏈走揚。在這個變化迅速的市場環境中，必須保持敏銳的

市場洞察力，靈活應對市場變動。 

全球電動車（EV）市場在 2026 年前景轉趨保守。多項政策轉向與補貼退場，正

導致主要市場電動車銷售成長明顯放緩。據 BNEF 預估，2026 年全球乘用電動車年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等，

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

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證券交易法及公司法之相關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5 年股東常會 

 

 

 

 

                           晶 豪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沈 維 民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2 月 2 6 日 

 



 

附件三 

一一四年度董事酬金 一一四年度董事酬金 一一四年度董事酬金 一一四年度董事酬金 
截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截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截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截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股股股股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董事酬金董事酬金董事酬金董事酬金 A、、、、B、、、、 C 及及及及 D 等等等等

四項總額占稅後純四項總額占稅後純四項總額占稅後純四項總額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益之比例益之比例益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E、、、、

F 及及及及 G 等七項總額等七項總額等七項總額等七項總額

占稅後純益之比例占稅後純益之比例占稅後純益之比例占稅後純益之比例 

領取來領取來領取來領取來

自子公自子公自子公自子公

司以外司以外司以外司以外

轉投資轉投資轉投資轉投資

事業或事業或事業或事業或

母公司母公司母公司母公司

酬金酬金酬金酬金 

報酬報酬報酬報酬(A) 退職退休金退職退休金退職退休金退職退休金(B) 董事酬勞董事酬勞董事酬勞董事酬勞(C) 
業務執行費用業務執行費用業務執行費用業務執行費用

(D) 

薪資薪資薪資薪資、、、、獎金及特支獎金及特支獎金及特支獎金及特支

費等費等費等費等(E)  

退職退休金退職退休金退職退休金退職退休金 

(F) 
員工酬勞員工酬勞員工酬勞員工酬勞(G)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 

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 

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 

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 

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 

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 

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 

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 

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 

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 

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 

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 

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 

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 

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 

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 

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 

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告內所 

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 現金現金現金現金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股票股票股票股票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現金現金現金現金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股票股票股票股票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    張明鑒張明鑒張明鑒張明鑒    - - - -  663  685 - - 0.27% 0.28% 4,346 4,318 108 108 - - - - 2.09% 2.10% 無無無無 

董事 陳興海董事 陳興海董事 陳興海董事 陳興海    - - - -  450  472 - - 0.18% 0.19% - - - - - - - - 0.18% 0.19% 無無無無 

董事 戴永文董事 戴永文董事 戴永文董事 戴永文    - - - -  450  472 - - 0.18% 0.19% 4,132 4,132 108 108 - - - - 1.92% 1.93% 無無無無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張冠群張冠群張冠群張冠群 
（（（（註 1註 1註 1註 1））））    

- - - -  240  262 - - 0.10% 0.11% 1,965 1,965  57  57 - - - - 0.93% 0.93% 無無無無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謝明霖謝明霖謝明霖謝明霖 
（（（（註 1註 1註 1註 1）））） 

- - - -  240  240 - - 0.10% 0.10% - - - - - - - - 0.10% 0.10% 無無無無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賀志宏賀志宏賀志宏賀志宏    

（（（（註 3註 3註 3註 3））））    
- - - -  240  240 - - 0.10% 0.10% 

- - - - 
- - - - 0.10% 0.10% 無無無無 

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    沈維民沈維民沈維民沈維民    1,027  1,027  - -  100  100 30 30 0.47% 0.47% - - - - - - - - 0.47% 0.47% 無無無無 

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    崔秉鉞崔秉鉞崔秉鉞崔秉鉞     907   907  - -  100  100 30 30 0.42% 0.42% - - - - - - - - 0.42% 0.42% 無無無無 

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    郭泰豪郭泰豪郭泰豪郭泰豪     907   907  - -  100  100 10 10 0.42% 0.42% - - - - - - - - 0.42% 0.42% 無無無無 

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    簡政陽簡政陽簡政陽簡政陽     967   967  - -  100  100 30 30 0.45% 0.45% - - - - - - - - 0.45% 0.45% 無無無無 

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    
林玉寬林玉寬林玉寬林玉寬    

（（（（註 2註 2註 2註 2））））    
 534   534  - -   50   50 20 20 0.25% 0.25% - - - - - - - - 0.25% 0.25% 無無無無 

一一一一、、、、請敘明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請敘明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請敘明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請敘明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制度制度制度、、、、標準與結構標準與結構標準與結構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並依所擔負之職責並依所擔負之職責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風險風險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 ： ： ： 

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董事長及董事之報酬董事長及董事之報酬董事長及董事之報酬董事長及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貢獻之價值貢獻之價值貢獻之價值貢獻之價值，，，，並參酌 並參酌 並參酌 並參酌 IC IC IC IC 設計產業上市(櫃)公司之平均董事酬金等綜合考量設計產業上市(櫃)公司之平均董事酬金等綜合考量設計產業上市(櫃)公司之平均董事酬金等綜合考量設計產業上市(櫃)公司之平均董事酬金等綜合考量，，，，授權董事會議定之授權董事會議定之授權董事會議定之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  。  。  

2.公司章程中亦明訂不高於年度獲利之1%作為董事酬勞2.公司章程中亦明訂不高於年度獲利之1%作為董事酬勞2.公司章程中亦明訂不高於年度獲利之1%作為董事酬勞2.公司章程中亦明訂不高於年度獲利之1%作為董事酬勞。  。  。  。  

3.董事兼任員工者3.董事兼任員工者3.董事兼任員工者3.董事兼任員工者，，，，不參與員工酬勞之分配不參與員工酬勞之分配不參與員工酬勞之分配不參與員工酬勞之分配。  。  。  。  

4.獨立董事酬金採每月定額給付4.獨立董事酬金採每月定額給付4.獨立董事酬金採每月定額給付4.獨立董事酬金採每月定額給付，，，，故年度董事酬勞不高於一般董事故年度董事酬勞不高於一般董事故年度董事酬勞不高於一般董事故年度董事酬勞不高於一般董事。  。  。  。  

5.董事長之績效衡量標準係以營運5.董事長之績效衡量標準係以營運5.董事長之績效衡量標準係以營運5.董事長之績效衡量標準係以營運、、、、公司治理及財務結果相關之公司年度經營指標結果為衡量基礎公司治理及財務結果相關之公司年度經營指標結果為衡量基礎公司治理及財務結果相關之公司年度經營指標結果為衡量基礎公司治理及財務結果相關之公司年度經營指標結果為衡量基礎；；；；總經理之績效衡量評核範圍則包含總經理之績效衡量評核範圍則包含總經理之績效衡量評核範圍則包含總經理之績效衡量評核範圍則包含：：：：營運安全管理營運安全管理營運安全管理營運安全管理、、、、督導財務計畫之執行督導財務計畫之執行督導財務計畫之執行督導財務計畫之執行、、、、營收管營收管營收管營收管

理理理理、、、、加強內部控制加強內部控制加強內部控制加強內部控制、、、、落實品質保證與管理落實品質保證與管理落實品質保證與管理落實品質保證與管理、、、、對企業永續經營績效之貢獻等對企業永續經營績效之貢獻等對企業永續經營績效之貢獻等對企業永續經營績效之貢獻等。 。 。 。 

二二二二、、、、除上表揭露外除上表揭露外除上表揭露外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公司董事為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最近年度公司董事為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最近年度公司董事為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最近年度公司董事為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無無無無。。。。    
註 1註 1註 1註 1：：：：張冠群張冠群張冠群張冠群、、、、謝明霖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新任本公司董事謝明霖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新任本公司董事謝明霖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新任本公司董事謝明霖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新任本公司董事。        。        。        。        註 2註 2註 2註 2：：：：林玉寬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新任本公司獨立董事林玉寬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新任本公司獨立董事林玉寬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新任本公司獨立董事林玉寬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新任本公司獨立董事。         。         。         。         註 3註 3註 3註 3：：：：賀志宏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解任本公司董事賀志宏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解任本公司董事賀志宏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解任本公司董事賀志宏於民國 114 年 6月 10 日解任本公司董事。  。  。  。  



 

 

附件四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 餘 分 配 表 盈 餘 分 配 表 盈 餘 分 配 表 盈 餘 分 配 表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新台幣元新台幣元新台幣元新台幣元    

項            目 項            目 項            目 項            目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備     註 備     註 備     註 備     註 

一.可供分派數: 一.可供分派數: 一.可供分派數: 一.可供分派數:     

 1.上年度未分配盈餘  1.上年度未分配盈餘  1.上年度未分配盈餘  1.上年度未分配盈餘 4,705,256,2784,705,256,2784,705,256,2784,705,256,278              

 2.加 2.加 2.加 2.加：：：：確定福利計畫精算利益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利益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利益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利益 (155,034)(155,034)(155,034)(155,034)      

 3.加 3.加 3.加 3.加：：：：本期稅後淨利 本期稅後淨利 本期稅後淨利 本期稅後淨利 245,124,857245,124,857245,124,857245,124,857      

 4.減 4.減 4.減 4.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4,496,982)(24,496,982)(24,496,982)(24,496,982)      

 5.減 5.減 5.減 5.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41,444,327)(41,444,327)(41,444,327)(41,444,327)      

合               計 合               計 合               計 合               計 4,884,284,7924,884,284,7924,884,284,7924,884,284,792      

二.分配項目: 二.分配項目: 二.分配項目: 二.分配項目:           

 1. 分派股東現金紅利  1. 分派股東現金紅利  1. 分派股東現金紅利  1. 分派股東現金紅利 (292,468,827)(292,468,827)(292,468,827)(292,468,827)    每股配發 1元 每股配發 1元 每股配發 1元 每股配發 1元 

三.未分配盈餘轉入下年度 三.未分配盈餘轉入下年度 三.未分配盈餘轉入下年度 三.未分配盈餘轉入下年度 4,591,815,9654,591,815,9654,591,815,9654,591,815,965      

註註註註：114：114：114：114 年度股東現金紅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1 元年度股東現金紅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1 元年度股東現金紅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1 元年度股東現金紅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1 元，，，，係暫依 115 年 2 月 25 日流通在外股數係暫依 115 年 2 月 25 日流通在外股數係暫依 115 年 2 月 25 日流通在外股數係暫依 115 年 2 月 25 日流通在外股數

292,468,827 股計算之分配總額292,468,827 股計算之分配總額292,468,827 股計算之分配總額292,468,827 股計算之分配總額。。。。在維持每股配息新台幣 1元不變下在維持每股配息新台幣 1元不變下在維持每股配息新台幣 1元不變下在維持每股配息新台幣 1元不變下，，，，若於除息基準日若於除息基準日若於除息基準日若於除息基準日

前前前前，，，，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如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等因如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等因如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等因如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等因

素素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本盈餘分配表發生異動者致本盈餘分配表發生異動者致本盈餘分配表發生異動者致本盈餘分配表發生異動者，，，，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張明鑒            經理人張明鑒            經理人張明鑒            經理人張明鑒            經理人：：：：張明鑒            會計主管張明鑒            會計主管張明鑒            會計主管張明鑒            會計主管：：：：鄭惠文 鄭惠文 鄭惠文 鄭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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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施行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理

由 

第一條 

凡本公司有關對外背書保證事項，應依本辦

法辦理施行之。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主

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凡本公司有關對外背書保證事項，均依本

辦法辦理施行之。 

 

配合營

運需要

調整。 

第二條 範圍：本辦法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

下列事項： 

(一) 融資背書保證： 

1.客票貼現融資。 

2.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

保證。 

3.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

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 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或他公

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 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類前二項

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四) 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

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 

第一條 範圍：本辦法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

下列事項： 

1.1融資背書保證：係指客票貼現融資、為

本公司轉投資控股 50%以上之子公司

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及為本

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

融事業作擔保者。 

 

1.2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或他公司

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1.3其他背書保證：則指無法歸類前二項之

背書或保證事項。 

1.4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

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 

配合營

運需要

調整。 

 



 

第三條對象： 

(一)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限於下列公司： 

1.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2.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3.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

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

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

在此限。 

(三)本公司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

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者，不受前二項規定限制，得為背書

保證。 

(四)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

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

出資。 

第二條 對象：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限於

下列公司： 

2.1 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2.2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2.3 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2.4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

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十，並應提報董事會決議後始

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不在此限。 

配合營

運需要

並參照

法令調

整。 

第四條 本公司、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外

背書保證之額度如下： 

(一)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二)為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二

十。 

 

4.3 刪除。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背書保證總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個別

對象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雙方於背書保

證前十二個月期間內業務往來交易總金

額。業務往來交易總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

銷貨金額孰高者。 

子公司及母公司係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

第四條 限額： 

 

4.1 為他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總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會計師核閱報告所示淨值之 50%。 

4.2 為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會

計師核閱報告所示之淨值之 20%。 

4.3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

總額為不逾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及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為不

逾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為限及若該總

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並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

性。 

 

 

 

 

 

 

子公司及母公司係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制準則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

配合營

運需要

並參照

法令調

整。 



 

製，本辦法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製，本辦法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本公司業主之權益。 

第五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背書保證事項，需評估其風險性，經提

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同意後辦

理，但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一定金

額內決定，事後再報經董事會追認之。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間為背書保

證前，應提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同意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百之

子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二)因業務需要而超過本辦法所訂額度之

必要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

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

具名聯保，並修正本辦法，報經股東

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

計畫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分。 

(三)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及金額不

符合本辦法之規定時，應訂定改善計

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

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刪除。 

第三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3.1 背書保證事項，需評估其風險性，經

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但董事會得

授權董事長於一定金額內決定（依本

辦法第四條限額規定），事後再報經

董事會追認之，並將辦理之辦理情形

及有關事項報股東會備查。 

 

 

 

 

3.2 因投資需要而超過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所訂額度之必要時，應經董事會同意

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

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

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六個月

內消除超限部分。 

3.3 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第二條之規定而

嗣後不符規定，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

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

度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金額或超限

部分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訂定

計畫於六個月內全部消除，並報告於

董事會。 

3.4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或反對

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

紀錄。 

配合營

運需要

並參照

法令調

整。 

 

 

 

 

 

 

 

 

 

 

 

 

 

 

 

 

 

 

 

 

整併至

第十五

條。 

第六條 辦理程序：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部門應審核被

背書保證公司之資格及額度是否符合本辦

法之規定，並進行風險評估，評估事項應包

括： 

(一)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三)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

益之影響。 

(四)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對背書保證對象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

分之一之子公司，財務部門每年定期控管其

第五條 辦理程序：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或到期註銷時，應由

被保證公司備妥”背書保證申請書”或” 

註銷單”，敘明背書保證公司、對象、種

類、理由及金額，由本公司財務部門審核

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

益之影響，以及是否應取得擔保品及擔保

品之價值評估，另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

書保證，其背書保證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

是否相當，提送董事長按董事會授權權限

決行。 

對背書保證對象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

配合營

運需要

調整。 



 

    

營運及信用狀況並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

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應立刻通報董事

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十元者，依本款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

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

之。 

分之一之子公司續後控管程序： 

一、強化對該子公司業務及財務監督頻

率，必要時得請該子公司最高主管於

本公司董事會報告。 

二、除本公司稽核單位依年度稽核計劃安

排執行查核外，視需要執行專案稽

核，並將稽核報告提報本公司董事會。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十元者，依本款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

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

數為之。
 

刪除 
 

第六條 

財務部門並就每月所發生及註銷之背書保

證事項，依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及內容，揭

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並申報。 

整併至

第十四

條公告

申報處

理。 

 

第七條 

財務部應建立備查簿，應就背書保證對象、

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

保證日期、依本規定第六條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等，詳予登載備查。背書保證到期者即自

動註銷。 

第七條 

財務部應建立之背書保證登記表，應就背

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

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依本規定應審

慎評估之事項、擔保品內容及其評估價值

以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等，

詳予登載備查。背書保證到期者即自動註

銷。 

配合營

運需要

調整。 

第八條 

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為向經濟部登記之公

司印鑑。本公司有關票據、公司印信應分別

由專人保管，並應依公司規定作業辦法，始

得用印或簽發票據，其有關印鑑保管人應報

經董事會同意；變更時亦同。 

第八條 

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為向經濟部登記之公

司印鑑。本公司有關票據、公司印信應分

別由專人保管，並應依公司規定作業程

序，始得用印或簽發票據，其有關印鑑保

管人應報經董事會同意；變更時亦同。 

配合辦

法主旨

調整。 

 

第十條 

本公司應評估並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

且於財務報告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

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採行必

要查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第十條 

本公司財務部門應評估並認列背書保證之

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適當揭露背書保證

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

會計師採行必要查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

核報告。 

配合營

運需要

調整。 

第十一條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

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時，該子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

定訂定背書保證施行辦法，依規定送其

審計委員會及/或董事會及/或股東會

第十一條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保證者，亦應訂

定本作業程序依並依本作業程序辦理，惟

淨值係以子公司淨值為計算基準，且應提

報本公司董事會核備之。 

配合營

運需要

並參照

法令調

整。 



 

決議後實施，並應命子公司依所訂之辦

法辦理。惟淨值係以子公司淨值為計算

基準。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若為他人提供背書保

證，應定期提供相關資料予本公司查

核。 

刪除 
 

第十二條 

本辦法實施以前所為之背書保證應先提董

事會追認後，按以上各款規定辦理，若有

超過規定限額之部份，應分期減少之。 

本辦法

實施

前，並無

該情

形，故刪

除。 

 

第十二條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背書保

證施行辦法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審計委員會。 

 

刪除。 

 

 

 

 

 

 

 

 

刪除。 

第十三條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

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

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

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

員會。 

二、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

象原符合本程序第三條規定而嗣後

不符合，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

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本辦法第

四條所訂額度時，則稽核單位應都

督促財務部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

之金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

限屆滿時或訂定於一定期限內全部

消除，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會，以及報告於董事會。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

過本辦法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辦法所

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

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

保，並修正本辦法，報經股東會追認之；

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

內銷除超限部分。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配合辦

法主旨

調整。 

 

 

 

已整併

於於第

五條第

(三)

項，因重

複刪除。 

 

 

 

 

 

已明訂

於第五

條第

(二)(四

)項，因

重複刪

除。 

第十三條 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辦法

時，依照本公司員工管理辦法提報考核，依

其情節輕重處罰。 

第十四條 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

序時，依照本公司員工管理辦法提報考

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配合辦

法主旨

調整。 

 



 

    

第十四條 
本公司應公告申報標準、項目、時限及格

式，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者，依規定有應公告申報之事項，由本公司

代為公告申報之。 

第十五條  

本公司應公告申報標準、項目、時限及格

式，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配合營

運需要

並參照

法令調

整。 

刪除。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主管機關有關之

規定辦理。 

整併入

第一條。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再經董事會決

議，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及相關規定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者，係指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

計委員會之決議。 

本辦法及相關規定事項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

同意、反對或保留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

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十七條  

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通過後，再經董

事會決議，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論。 

配合營

運需要

並參照

法令調

整，並將

原第三

條第 3.4

項整併

至第十

五條。 

 

 

 

 

 

 

 

 

 

 

 

 

 

 

 

 

 

 

 

 



 

附件七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一條 

本公司以資金貸與他人，均應依照本作業程

序規定辦理。本作業程序未規定事項，悉依

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一條 

本公司與本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以下

簡稱本公司)若因業務需要，需將資金貸

與其他公司(以下簡稱借款人)均需依照

本作業程序辦理。 

配合營運

需要並參

照法令調

整。 

第二條 

資金貸與對象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公司。所稱短

期，係指一年之期間。 

2.2 刪除 

 

2.3 刪除 

 

第二條 

資金貸與對象 

2.1 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 

 

 

2.2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2.3 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

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配合營運

需要並參

照法令調

整。 

第二條之一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而從事資金貸與

者，係指本公司與他公司間有進貨或銷貨行

為；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而從事資金貸

與者，則以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

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為限。 

(一)刪除 

 

 

(二)刪除 

第二條之一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或行號而從

事資金貸與者，係指本公司與他公司或

行號間有進貨或銷貨行為；有短期融通

資金之必要的公司或行號而從事資金貸

與者，則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

司或行號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

資金之必要者。 

(二)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金貸與

者。 

配合營運

需要,整

併至第二

條及第二

條之二。 

第二條之二 

(一)本公司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的公司者，貸與總

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二十

為限。而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

最近一年度業務往來總金額為限。所稱

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

額孰高者，且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十。 

(三)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公司

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

百分之二十為限。而個別貸與金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十為限。 

第二條之二 

(一)本公司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的公司或行號

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

值的百分之二十為限。而個別貸與

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業

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

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 

(三)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

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二十為限。

而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

配合營運

需要並參

照法令解

除百分之

百之國外

子公司資

金貸與期

限。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國外子公司間，或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子

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其金額不

受前項限額之限制，且不受第三條第一

項期限之限制，但仍應依證券主管機關

所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之規定於其內部作業程序

訂定資金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五)刪除 

 

值的百分之十為限。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或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

與不受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之限制。惟貸與

總額或對個別對象之限額依前項規

定辦理。 

(五)本公司或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

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該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第三條 

(一)本公司每筆資金貸與以不超過一年為原

則。 

 

 

(二)計息方式不得低於金融機構短期資金借

款之利率並按月計息。 

刪除 

 

第三條 

凡借款人向本公司融通資金，其期限自

放款日起不得逾一年，如逾一年時，須

得董事會核准後才得以續借。其計息方

式按本公司短期資金成本加碼按月計收

或到期一次結算。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國外公司間，或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對本公司，其融通期間不得超過一年。 

配合營運

需要調

整。 

第四條 

資金貸與辦理及審查程序 

(一)除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外，需取得借款

人同額之本票或其他經本公司認可之擔

保品或保證人，作為資金貸與之擔保，

必要時並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設

定。以公司為保證人者，應注意其章程

是否有訂定得為保證之條款。 

 

 

 

 

 

 

 

 

 

 

(二)本公司應就貸與對象之基本資料及財務

資料，包括其經營事業，財務狀況、償

第四條 

審查程序 

(一)申請程序 

11.借款者應提供基本資料及財務資料，

並填具申請書，敘述資金用途，借

款期間及金額後，送交本公司財務

部門。 

 2.若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本

公司財務部經辦人員應評估貸與金

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相當；若因短

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應列舉得貸與

資金之原因及情形，並加以徵信調

查，將相關資料及擬具之貸放條件

呈報財務部單位主管及總經理

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3.本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同意或反

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

事會紀錄。 

(二)徵信調查 

 1.初次借款者，借款人應提供基本資料

配合營運

需要並參

照法令調

整。 



 

    

還能力與信用、獲利能力及借款用途等

予以審查及評估，審查事項包括： 

1.資金貸與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2.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3.對貸與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 

4.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三)刪除 

 

 

 

 

 

 

 

 

(四)刪除 

 

 

 

 

 

 

(五)刪除 

 

 

 

 

(六)刪除 

 

 

 

 

 

 

 

 

 

(七)刪除 

及財務資料，以便辦理徵信工作。 

 2.若屬繼續借款者，原則上於提出續借

時重新辦理徵信調查，如為重大或急

事件，則視實際需要隨時辦理。 

 3.若借款人財務狀況良好，且年度財務

報表以委請會計師辦妥融資簽證，則

得沿用尚未超過一年之調查報告，併

同該期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以作

為貸放之參考。 

 4.本公司對借款人作徵信調查時，亦應

一併評估資金貸與對本公司之營運

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三)貸款核定及通知 

  1.經徵信調查及評估後，董事會決議不

擬貸放案件，經辦人員應將婉拒理由

儘速回覆借款人。 

  2.經徵信調查及評估後，董事會決議同

意貸放案件，經辦人員應儘速函告借

款人，詳述本公司放款條件，包括額

度、期限、利率、擔保品及保證人等，

請借款人於期限內辦妥簽約手續。 

(四)簽約對保 

  1.貸放案件應由經辦人員擬定約據條

款，經主管人員審核並送請法律顧問

會核後再辦理簽約手續。 

  2.約據內容應與核定之借款條件相

符，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於約據上簽

章後，應由經辦人員辦妥對保手續。 

(五)擔保品價值評估及權利設定 

貸放案件如有擔保品者，借款人應提

供擔保品，並辦妥質權或抵押權設定

手續，本公司亦需評估擔保品價值，

以確保本公司債權。 

(六)保險 

  1.擔保品中除土地及有價證券外，均應

投保火險及相關保險，保險金額以不

低於擔保品質押為原則，保險單應註

明以本公司為受益人。保單上所載標

的物名稱，數量、存放地點、保險條

件、保險批單等應與本公司原核貸條

件相符。  

  2.經辦人員應注意在保險期限屆滿

前，通知借款人續投保。 

(七)撥款 



 

 

 

 

貸放條件經核准並經借款人簽妥合

約，辦妥擔保品質(抵)押設定登記

等，全部手續核對無誤後，即可撥款。 

第五條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

並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記載相關事宜。 

 

第五條 

本公司財務部門應備妥資金貸放紀錄，

記載所有貸放資金之借款人基本資料、

董事會核准日期及額度、借款日期、貸

款金額、擔保品、利息條件及償還借款

方法及日期等，以備主管機關及有關人

員之查核。 

配合營運

需要並參

照法令調

整。 

第五條之一 

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

務、業務以及相關信用狀況等，如有提供擔

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

形。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立即還清本息，

如到期未能償還本息，發生逾期且經催討仍

無法收回之債權時，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

擔保品或保證人，依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第五條之一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立即還清本

息，如到期未能償還而需延期者，需於

放款到期二個月前事先提出申請，報經

董事會核准後方得為之，每筆延期償還

期限以三個月為限，並以申請一次為

限，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擔保品

或保證人，依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配合營運

需要並參

照法令調

整。 

刪除 第六條 

本公司每月份應將上月資金貸放餘額，

提報有關機關。 

併同第八

條公告申

報處理。 

刪除 

 

 

第七條 

本作業程序實施前，本公司現有貸與金

額之餘額提董事會追認後按以上各款規

定辦理，但如有超過規定限額貸出之部

份，應分期收回之。 

本辦法實

施前，並

無該情形 

，故刪除。 

刪除 第八條 

本程序未規定事項，悉依主管機關有關

之規定辦理。 

整併入第

一 條 說

明。 

第六條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

與，應依規定提報董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

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

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

用。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二條之二第四

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該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將資金貸與他人

者，該子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

業程序辦理；惟淨值係以子公司淨值為

第八條之一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子公司

間之資金貸與，應依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

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

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將資金貸與他

人者，亦應訂定本作業程序依並依本

作業程序辦理；惟淨值係以子公司淨

值為計算基準。 

 

配合營運

需要並參

照法令調

整。 



 

計算基準。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10日(不含)以前編制上

月份資金貸與其他公司明細表，並呈閱

本公司。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10日(不含)以前編

制上月份資金貸與其他公司明細

表，並呈閱本公司。 

第七條 

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前，應審慎評估

是否符合證券主管機關所訂相關法令及

本作業程序之規定，併同評估結果，應

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不得授權其他

人決定。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資金貸

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

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

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

善計畫，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四、刪除 

 

第九條 

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

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

定，併同評估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

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

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

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

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

委員會委員。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

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

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部訂定改善計

畫，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

委員，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四、承辦人員應於每月10日以前編制上

月份資金貸與其他公司明細表，逐級

呈請核閱。 

配合營運

需要並參

照法令調

整。 

第八條 

本公司應公告申報標準、項目、時限及格式，

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

理準則」及相關法令辦理。本公司之子公司

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依規定有應公告

申報之事項，由本公司代為公告申報之。 

第十條 

本公司應公告申報標準、項目、時限及

格式，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配合營運

需要並參

照法令調

整。 

第九條 

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序

時，依照本公司員工管理辦法提報考核，依

其情節輕重處罰。 

第十一條 

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

程序時，依照本公司員工管理辦法提報

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項次調

整。 

第十條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 

 

第十二條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同意，再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提報股東會同意，如

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送審計委員會及

配合營運

需要並參

照法令調

整。 



 

    

 

 

本程序及相關規定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者，係指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 

本程序及相關規定事項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

意、反對或保留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

入董事會紀錄。。 

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並將其同意、反對或保留之明確

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